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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可以借助大数据资源和创新技术对自有品牌的研发施加定制化创新努力,但是定制化创新努力和权力结构

差异的相互作用对电商平台自有品牌引入策略将产生何种影响成为学术界与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为此,本文利用博弈论

方法分别构建不引入自有品牌、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和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三种情形下的模型。 理论与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仅当自有品牌的需求系数和创新努力成本效率高于一定阈值,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才是有利可图的,且弱势电商平

台引入自有品牌的阈值更高;在特定条件下,自有品牌引入策略不仅能显著提升制造商收益,还会增加供应链整体的渠道利

润;与强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的情形相比,弱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对制造商更有利。 研究结论为电商平台制定自有

品牌引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为电商平台的策略优化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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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自有品牌在消费者市场受欢迎度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选择引入自有品牌[1] 。 例如,
Costco 的“Kirkland”和永辉超市的“永辉优选”等。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众多电商平台也纷纷推出自有品

牌。 例如,亚马逊的自有品牌 Amazon
 

Collection 和 Kindle;京东的自有品牌“京造”等。 区别于传统零售商,
电商平台充分发挥数据优势,借助新的数据技术,分析交易数据和客户评价,能够更好把握消费者心理,并
通过与生成企业协同快速优化和更新产品,达到满足定制化的需求目的[2] 。 例如,网易严选通过分析平台

用户的评论,发现核心用户希望羊毛衫可以机洗的需求,与生产商联合设计并生产了“可机洗羊绒衫”,深受

消费者喜爱[3] 。
已有研究表明,零售商引入自有品牌会加剧分销渠道上下游之间的竞争[1] 。 在自有品牌引入前,电商

平台与制造商之间通过代销合同建立起合作关系。 而当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后,通过入侵市场抢占制造

商的份额,存在与制造商品牌的竞争,此时电商平台与制造商存在着合作与竞争关系。 电商平台的定制化

创新努力不仅会影响自有品牌的销量,同时也会影响制造商品牌的销量[1] 。 然而,电商平台与制造商之间

的竞合关系与定制化创新努力的相互影响还尚未得到深入探究。
电商平台在做出自有品牌引入决策时会权衡其在供应链中的权力结构。 从一家公司的角度来看,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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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公司都希望成为渠道领导者,能够先进行决策并对后行动的参与者决策产生影响[4] 。 传统供应链中,制
造商往往拥有足够的权力而成为领导者,他们将预测零售商的反应并先做出决定。 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

发展,许多电商平台,如亚马逊,在合同谈判中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逐渐成为供应链的领导者。 当电商平

台在供应链中的权力不同,其对制造商产品定价及制造商利润的影响也不同。 当电商平台在供应链中表现

较为强势,其可以通过改变自有品牌定价来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制造商的管理决策;而当电商平台处于弱势

地位,其可以通过加强定制化创新努力来增强其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自有品牌引入使得电商平台与制

造商的关系由“合作”关系转向“竞合”关系,因此电商平台一方面需要施加定制化创新努力来增强自有品牌

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需要权衡销售制造商品牌和自有品牌的收入。 基于此,更透彻地了解权力结构对产

品最优定价、定制化创新努力决策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是必要的。
关于传统零售商自有品牌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已有研究关注在不同研究情境下自有品牌引入的条

件[5-6] ,以及引入自有品牌对管理决策和均衡变化的影响[7] 。 具体地,学者们考虑了不同权力结构下[8] 、考
虑制造商入侵[9] 、存在制造商竞争条件下[7] 、存在零售商竞争条件下[10] 、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形下[11] 、考
虑平台融资情形下[12] ,探究了传统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引入策略。 而关于零售商自有品牌引入对供应链决策

及均衡变化的影响,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结论[13] 。 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自有品牌引入可能会提升[13] 或降低

零售商的利润[14] 。 例如,Ru 等[8]的研究表明在零售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博弈中,零售商自有品牌可能对制

造商有利。 范小军等[13]的研究表明,当零售商品牌和制造商品牌之间存在生产成本效率差异,自有品牌引

入对于制造商利润总是导致负面影响,但是对于零售商利润和渠道整体收益总是有利的。 与之类似,钟玲

和聂佳佳[15]研究表明引入自有品牌产品可能会对制造商产生不利影响。 Li 等[16] 的研究表明,当制造商引

入直销渠道、零售商引入自有品牌两者相互作用将导致供应商和零售商利润都受损。
学术界对网络零售商和传统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引入策略进行了探究。 例如,基于线上零售商的自有品

牌引入决策,李佩等[17]比较了零售商在平台开放和不开放模式下的均衡决策和最优利润。 王晓悦[18] 探究

了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的条件,结果表明:当电商平台具有较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引入自有品牌能够显著

提高平台利润。 杨玉凤和黄河[19]探讨了考虑消费者追溯意识的电商平台自有品牌策略,并提出当消费者追

溯意识较低时,平台总会引入自有品牌,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引入自有品牌总是对制造商不利。 基于需求信

息不对称,李丹和刘咏梅[20]及喻冬冬等[21] 探究了电商平台自有品牌引入策略的影响因素并研究了平台需

求信息共享策略。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代销模式下,平台将更有意愿分享需求信息,这将进一步推动自有

品牌的引入。 Tong 和 Xiao[22]探究了电商平台在引入自有品牌后,选择自行生产还是委托第三方制造商生

产产品的问题。
综上,当前关于传统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引入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是针对电商自有品牌的相关研

究不足,尤其缺乏利用博弈论方法,考虑电商平台定制化创新投入和权力结构差异等因素的研究。 正如前

文所述,电商自有品牌与传统零售商存在显著不同,前者在品牌开发时更注重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定制化

创新。 本文考虑了强势和弱势两种电商平台,探究不同电商平台最优的自有品牌引入策略,及其对供应链

决策及利润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①引入自有自有品牌后,无论强势电商还是弱势电商的制造商品牌需求都

高于不引入自由品牌的情形;②当自有品牌与电商品牌的需求差异系数较大或技术成本效率较高时,电商

平台引入自有品牌才是有利可图的;③结果进一步表明,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利润总是大于强势电

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利润。

二、模型描述和求解

(一)模型描述

考虑电商供应链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电商平台构成。 制造商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其品牌产品,电商平台

收取一定的销售额比例的佣金。 同时,电商平台可以选择是否引入自有品牌。 本文主要探讨三种情形:不
引入自有品牌情形(情形 N);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情形(情形 IPS);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情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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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制造商和电商平台均以自身收益最大化来优化自身决策,因此在各情形下的博弈顺序如下:在情形

N 中,由制造商决定制造商品牌价格 p1;在情形 IPS 中,先由电商平台决定自有品牌价格 p2 和定制化技术投

入 t,然后由制造商决定制造商品牌价格 p1;在情形 IMS 中,先由制造商决定制造商品牌价格 p1,再由电商平

台决定自有品牌价格 p2 和定制化技术投入 t。
(二)模型假设和参数说明

参照 Taylor[23] 、李佩等[17]和 Tian[24]等的研究,制造商品牌的需求函数和电商自有品牌的需求函数分别

表示为

D1 = a - p1 + γ(p2 - p1) (1)
D2 = ηa - p2 + γ(p1 - p2) + bt (2)

其中: D1 和 D2 分别为制造商品牌和自有品牌的市场需求;a 为制造商品牌的基础市场需求; t 为定制化创新

努力程度(如技术、研发人员等投入),代表市场需求对定制化创新努力的敏感度;b 为市场潜在需求对定制

化创新努力的敏感程度,同时假设定制化努力的成本函数为
1
2
mt2,其中 m 为创新努力成本系数,且 m > 0;

p1 和 p2 分别为制造商品牌和自有品牌产品价格; γ为两种品牌间的交叉价格弹性系数 γ∈ [0,1] , γ越高代

表产品的替代性越强; η为两品牌间的需求差异系数,一般来讲,制造商品牌在消费者中口碑良好,比自有品

牌更容易获得顾客认可,因此 η ∈ [0,1] 。 为保证在各情形下模型的均衡解有意义,本文在
b2

m
<

2 + 4γ + γ2 - αγ2

1 + γ
范围内讨论,此阈值通过后面命题证明过程得到。 本文涉及的变量和含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符号及其含义

符号 含义 符号 含义

a 制造商品牌的基础市场需求 DN
1 情形 N 中制造商品牌市场需求

η 自有品牌与制造商品牌的需求差异系数, η ∈ [0,
1] πN

M 情形 N 中制造商利润水平

γ 电商自有品牌和制造商品牌的交叉价格弹性 πN
P 情形 N 中电商平台收益

α 电商平台收取的佣金比例, α ∈ [0,1] t j 电商平台定制化创新努力水平, j ∈ {IPS,IMS}

b 市场潜在需求对定制化创新努力的敏感程度 p ji
电商自有品牌引入后,产品 i 的价格水平, i ∈ {1,
2},j ∈ {IPS,IMS}

m 定制化创新努力的成本系数 D j
i

电商自有品牌引入后,产品 i 的市场需求, i ∈ {1,
2},j ∈ {IPS,IMS}

t 定制化创新努力程度 π j
M

电商自有品牌引入后制造商利润水平, j ∈ {IPS,
IMS}

pN
1 情形 N 中制造商品牌产品的价格水平 π j

P
电商自有品牌引入后电商平台利润水平, j ∈ {IPS,
IMS}

　 注:IMS 和 IPS 分别表示弱势电商和强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情形,N 代表不引入自有品牌的情形;1 和 2 分别代表制造商品牌和电商自
有品牌;下标 P 和 M 分别代表电商平台和制造商。

(三)未引入电商平台自有品牌

未引入电商自有品牌时,市场上仅有制造商品牌,制造商品牌需求函数为 DN
1 = a - pN

1 。
制造商和电商平台利润函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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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N
M = pN

1 (1 - α)(a - pN
1 ) (3)

πN
P = pN

1 α(a - pN
1 ) (4)

此时,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制造商决策制造商品牌价格 p1。 根据逆序归纳法的求解原则,得到命题 1。
本文中所有命题及定理的证明过程限于篇幅省略。

命题 1:未引入自有品牌情形下,制造商产品最优价格 pN∗
1 = a

2
,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均衡利润分别为:πN∗

M =

1
4
a2(1-α),πN∗

P =a
2α
4

。

图 1　 博弈关系示意图

(四)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

IMS 和 IPS 情形中,电商平台和制造商的博弈关系如

图 1 所示。
在 IMS 和 IPS 情形中,制造商品牌和电商自有品牌的

市场需求函数分别为 D j
1 = a - p j

1 + γ(p j
2 - p j

1) 和 p j
2 = ηa -

p j
2 + γ(p j

1 - p j
2) + bt j 。

制造商的收益函数和电商平台的利润函数分别表述为

πj
M = p j

1(1 - α)[a - p j
1 + γ(p j

2 - p j
1)] (5)

πj
P = p j

1α[a - p j
1 + γ(p j

2 - p j
1)] + p j

2[ηa - p j
2 + γ(p j

1 - p j
2) + bt j] - 1

2
mt j

2
(6)

1. 强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

当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此时,制造商和电商平台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IPS
M = pIPS

1 (1 - α)[a - pIPS
1 + γ(pIPS

2 - pIPS
1 )] (7)

πIPS
P = pIPS

1 α[a - pIPS
1 + γ(pIPS

2 - pIPS
1 )] + pIPS

2 [ηa - pIPS
2 + γ(pIPS

1 - pIPS
2 ) + btIPS] - 1

2
mtIPS2

(8)

当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电商平台先同时决策自有品牌产品价格和定制化创新努力水平;随后,制造

商决定制造商品牌产品价格。 采用逆推法进行最优决策和最大利润的求解,得命题 2。
命题 2:当自有品牌由强势电商平台引入,制造商、零售商均衡价格决策和均衡利润分别为: pIPS∗

1 =
a(A + Bmγ)
2A(1 + γ)

, pIPS∗
2 = amB

A
, tIPS∗ = abB

A
, πIPS∗

M = a2(1 - α)(A + Bmγ) 2

4A2(1 + γ)
, πIPS∗

P = a2(αA + mB2)
4A(1 + γ)

。 其中 A =

- 2b2(1 + γ) + m[4 + 8γ + (2 - α)γ2] , B = 2η + γ(1 + α + 2η) 。
2. 弱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

当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时,制造商和电商平台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IMS
M = pIMS

1 (1 - α)[a - pIMS
1 + γ(pIMS

2 - pIMS
1 )] (9)

πIMS
P = pIMS

1 α[a - pIMS
1 + γ(pIMS

2 - pIMS
1 )] + pIMS

2 [ηa - pIMS
2 + γ(pIMS

1 - pIMS
2 ) + btIMS] - 1

2
mtIMS2

(10)

当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时,制造商拥有优先定价权,先是制造商制定品牌产品价格;接着,电商平台

制定自有品牌产品价格和定制化创新努力水平。 采用逆推法进行最优决策和最大利润的求解,得到命题 3。
命题 3:在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情形中,制造商和电商平台的最优决策价格和均衡利润分别为:

pIMS∗
1 = a(M - mη)

- A + mαγ2 , pIMS∗
2 = am{ - M(1 + α)γ + [A + mγ(1 + α - αγ)]η}

( - A + mαγ2)
, tIMS∗ =

ab{ - M(1 + α)γ + [A + mγ(1 + α - αγ)]η}
( - A + mαγ2)M

, πIMS∗
M = a2(1 - α)(M - mη) 2

2M( - A + mαγ2)
,

-a2{2M3α(1+γ) +A2mη2 +m3γ2(1+α-αγ) 2η2 +mM2[(1+2α-α2)γ2 -4αη-4αγη] +

πIMS∗
P = 2m2Mη[ -(1+2α)γ2 +α(1+α)γ3 +αη+αγη] +2A[M2α-mM(a+γ+aγ)η+m2γ(1+α-αγ)η2]}

2M(A-mαγ2) 2 ,其中 M =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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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 2m(1 + γ) 。

三、均衡决策分析

本文参照刘墨林等[25] 的研究方法, 引入创新努力成本效率 φ = b2

m
, 且满足 φ = b2

m
< φ

-
, φ

- =

2 + 4γ + γ2 - αγ2

1 + γ
。

(一)电商自有品牌价格对比分析

将强势和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情形中,产品价格 pIMS∗
2 和 pIPS∗

2 进行对比,得到定理 1。
定理 1:电商自有品牌产品价格 p2 随着创新努力成本效率 φ的增大而提高。 仅当 η 足够小时,强势电商

引入自有品牌后,产品价格高于弱势电商引入的自有品牌后的产品价格水平。 当 max{0,η1} < η ≤ 1 时,
pIMS∗

2 < pIPS∗
2 ;反之当 0 < η ≤ max{0,η1}, pIMS∗

2 ≥ pIPS∗
2 。

当 φ 较低时,定制化创新努力无法有效提高自有品牌的市场需求,因此电商会减少创新努力投入,并通

过降低产品价格来与制造商抢夺市场份额。 随着 φ 的提高,电商平台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定制化创新,付
出较低的成本便可有效提升自由品牌市场需求。 然而,定制化创新努力必将导致销售成本上升,电商平台

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成本支出。 此外,当 η较大时,强势电商的自有品牌最优价格高于弱势电商引入的

情形,这表明强势电商适合推出价格高且差异化明显的自有品牌产品,而弱势电商更适合推出价格低廉的

自有品牌产品。
(二)自有品牌引入对制造商品牌价格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自有品牌引入前制造商品牌产品价格 pN∗
1 和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产品价格 pIPS∗

1 及

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产品价格 pIMS∗
1 ,得到定理 2。

定理 2:制造商品牌产品价格随创新努力成本效率 φ的增大而提高,当 0 < φ < φ2 时,可得 pIPS∗
1 <pIMS∗

1 <

pN∗
1 ;当 φ2 < φ < φ1 时,

 

pIPS∗
1 < pN∗

1 < pIMS∗
1 ;而当 φ1 < φ < φ

-
时, pN∗

1 < pIPS∗
1 < pIMS∗

1 。
当 0 < φ < φ2,无论强势电商还是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均会导致 p1 下降,且强势电商引入将会导致

p1 下降更多;当 φ2 < φ < φ1,只有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才会导致 p1 下降;而当 φ1 < φ < φ
-
时,IPS 和 IMS

情形中 p1 都会上升。 根据命题 1,自有品牌产品价格随 φ 的提高而增加,且这两种品牌的产品互为替代品。
当 φ 较高时,产品的价格 p1 随之将提高,此时自有品牌成为一种高价且高定制化的产品,支付意愿低的消费

者会转向制造商品牌,这导致制造商品牌价格的上升;当 φ 较低时,电商平台会降低自有品牌价格以和制造

商品牌竞争,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制造商也会相应地调整策略,通过降低其产品价格来维持市场份额和留住

消费者。 这样一来,双方在价格上的竞争加剧,最终可能导致市场整体价格水平下降,使消费者受益。 然

而,这种价格战也可能削弱双方的利润率,迫使它们寻找新的策略来提升产品价值和品牌竞争力。
(三)制造商品牌与自有品牌价格对比

对比制造商品牌价格 p1 与 p2,得到定理 3。

定理 3:IPS 情形中,当 φ < φ3 且 0 < η < η3,或当 φ3 ≤ φ < φ
-

, pIPS∗
1 < pIPS∗

2 ;否则当 φ < φ3 且 η3 ≤
η < 1,则 pIPS∗

1 ≥ pIPS∗
2 。 IMS 情形中,对于任意的 0 < η ≤ 1,恒有 pIPS∗

1 ≥ pIPS∗
2 。

在 IPS 情形中,当 φ 较低时,定制化创新努力水平对市场需求提高不显著,电商平台更乐意通过自有品

牌的降价来吸引更多的购买。 同时,较小的 η体现出自有品牌基本需求不高,说明自有品牌的市场吸引力不

大,电商平台则会通过低价策略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增加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此外,电商平台还可以

加强营销宣传,提高品牌知名度,改善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差异化和创新性,以提升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

兴趣和忠诚度。 因此,当 φ 和 η 较低时,自有品牌产品价格将显著低于制造商品牌产品价格。 反之,当 φ 较

高时,自有品牌的市场需求量显著提升,且成本较低,电商平台会增加定制化创新投入,同时电商也将提高

产品价格以弥补成本指支出。 同时,较大的 η表明自有品牌的基本市场需求较大,则电商平台不必通过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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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赢得较高的市场需求量,由此可以通过高价来提升自身利润。 而在 IMS 情形中,制造商具有先动优势,
即使不降低价格也能在市场中获利,因此,此情形中制造商品牌价格始终高于自有品牌价格。 由于制造商

在市场上拥有较高的品牌认知度和忠诚度,消费者愿意为其支付溢价。 这种先动优势使得制造商品牌能够

在保持较高利润的同时,稳固其市场地位。 电商平台的自有品牌则需通过差异化策略来吸引消费者,通常

会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增加竞争力。
(四)制造商品牌需求影响分析

本节将对比三种情形下的制造商品牌需求 DN
1 、 DIPS

1 和 DIMS
1 ,从而得到定理 4,并分析自有品牌引入对制

造商品牌需求的影响。
定理 4:比较各情形下制造商品牌的市场需求,得到 DIPS

1 > DIMS
1 > DN

1 。
在 IPS 和 IMS 情形中,制造商品牌的市场需求量都会增加,并且,IPS 情形中制造商品牌市场需求的提

升程度比 IMS 情形更明显。 自有品牌引入带来了新的潜在需求,激发了市场潜力,尤其是当自有品牌产品

售价高于制造商产品时,较高的定价迫使部分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转向购买制造商产品。
(五)自有品牌引入对定制化创新努力投入的影响分析

将不同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定制化创新努力 tIMS∗和 tIPS∗对比,分析不同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的定制化

创新努力的差异,得到定理 5。

定理 5:比较两种情形下的定制化创新努力水平,得到:当 0 ≤ γ ≤ 1
2

时,恒有 tIMS∗ >tIPS∗;当 1
2

< γ≤ 1,

仅当 α1 < α ≤ 1 时,tIMS∗ >tIPS∗,而当
1
2

< γ ≤ 1,且 0 ≤ α ≤ α1 时,tIMS∗≤tIPS∗。

定理 5 表明当制造商品牌与电商自由品牌的交叉价格弹性较小,或当交叉弹性较大且电商平台收取的

佣金比例较高时,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所付出的定制化创新努力水平高于强势电商付出的定制化创新努

力。 但当两品牌的交叉价格弹性较大但佣金比例较低时,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情形下的定制化创新努力

水平低于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的情形。

四、均衡利润比较分析

(一)自有品牌对电商平台利润水平的影响分析

1.
 

电商平台利润对比

分别将 πN∗
P 与 πIPS∗

P 和 πIMS∗
P 进行对比,探讨不同情形下电商平台利润的变化趋势,并考察电商自有品

牌引入的条件。 本文设定佣金比例 α 的取值范围在 0. 005 ~ 0. 3,这符合现实的管理实践。 同时,在取值范围

内,对各参数进行合理赋值。 令 a = 10, α = 0. 1, γ ∈ {0. 1,0. 7}。

图 2　 IMS 情形中电商自有品牌前后

电商平台利润对比

先分析两种模式下电商平台利润随自有品牌需求系数

η 和创新技术成本效率 φ 的变动关系。 随后分析 IPS 与

IMS 情形下,引入电商自有品牌前后电商平台利润的变化,
并得到结论 1。 由于 IMS 情形中,电商平台利润函数较为复

杂,采用数值实验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
结论 1:分别比较 IPS 与 IMS 情形中,电商平台利润水

平随 η 与 φ 的变化趋势,以及引入自有品牌前后电商平台

利润对比得到:
∂πIPS∗

P

∂η
> 0;

∂πIPS∗
P

∂φ
> 0;

∂πIMS∗
P

∂η
> 0;

∂πIMS∗
P

∂φ
> 0。

IPS 情形中,若 η > η5 或 φ > φ5, πIPS∗
P > πN∗

P ; 若 η ≤
η5 且 φ ≤ φ5, πIPS∗

P ≤ πN∗
P 。

IMS 情形中,若 η > η6 或 φ > φ6, πIMS∗
P > πN∗

P ;若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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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6 且 φ ≤ φ6, πIMS∗
P ≤ πN∗

P 。 且 φ5 <φ6,η5 <η6。
结论 1 表明,电商平台利润与自有品牌需求系数 η 和创新技术成本效率 φ 同方向变动。 无论在 IPS 还

是 IMS 情形中,仅当 η 与 φ 都处于较低水平时,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将损害自身利益。 否则,若 η 或 φ 处

于较高水平,引入自有品牌将会使电商平台获益,且弱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阈值更高,这表明引入自有

品牌对强势电商利润提升的影响更显著。
2. 电商平台利润组成分析

电商平台的利润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出售制造商品牌获取的佣金提成,二是出售自有品牌的利润收

入。 本部分先探究在不同参数对两部分利润的影响,得到观察 1;随后,对比 IPS 与 IMS 情形中电商平台销

售自有品牌产品所获利润占其总利润的比例大小,得到观察 2。
先定义 πIj∗

P1 为电商平台出售制造商产品所获得的佣金提成,πj∗
P2 为电商平台出售自有品牌产品所获取

利润,则 πj∗
P = πj∗

P1 + πj∗
P2 。 定义 F j

1 =
∂πj∗

P1

∂φ
∂πj∗

P2

∂φ
。 同样,鉴于求解过程过于复杂,在此主要通过数值实验来

比较 πj∗
P1 与 πj∗

P2 随 φ 的变化趋势,仿真结果如图 3(a)和图 3(b)所示,易得观察 1。

图 3　 FIPS
1 随 φ 的变化趋势

观察 1:电商平台销售自有品牌部分利润对创新技术成本效率敏感度高于代销制造商品牌的佣金利润

对创新技术成本效率敏感度。 即
∂πj∗

P2

∂φ
>

∂πj∗
P1

∂φ
。

观察 1 表明,无论在 IPS 情形还是 IMS 情形中,电商平台销售自有品牌获得的利润对 φ的敏感度高于佣

金收入对 φ的敏感度。 这是因为 φ的增大将直接影响自有品牌的定价和相应的市场需求。 较高的 φ意味着

定制化创新努力的施加能有效地提升自有品牌的市场需求量。 随着努力成本的增加,产品价格将随之增

加。 但 φ 对制造商品牌产品的价格和市场需求属间接影响。 因此,电商平台出售自有品牌产品获取的利润

对 φ 的敏感度大于出售制造商品牌产品获得的佣金收入对 φ 的敏感度。
进一步,通过数值实验对比 IPS 与 IMS 情形中电商平台销售自有品牌产品所获利润占其总利润的比例

大小,如图 4(a)和图 4(b)所示,易得观察 2。
观察 2:强势电商平台销售自有品牌所获利润占其总利润比例大于弱势电商平台销售自有品牌的利润

占其总利润比例,即
πIMS∗

P2

πIMS∗
P

>
πIPS∗

P2

πIPS∗
P

。

从图 4 可以看出,IMS 情形中电商平台的自有品牌销售收入占比高于 IPS 情形。 相较弱势电商,强势电

商拥有更多的客户流量,制造商能更好地利用这一优势。 因此,制造商在强势电商平台上的销售表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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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优。 从这一意义上讲,强势电商平台在销售自有品牌产品时,需要更加谨慎,以避免与其平台上的制造商

品牌产生直接竞争。 强势电商应当关注如何平衡自有品牌与制造商品牌的销售策略,通过差异化定位和优

质服务来提升自有品牌的市场吸引力,同时保持制造商品牌的强劲销售表现。 这种平衡不仅能优化平台整

体盈利,还能维持与制造商的良好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共赢。

图 4　
πj∗

P2

πj∗
P

随 φ 的变化趋势

3. 电商平台利润对比分析

对比 IPS 和 IMS
 

情形下电商平台的利润差异,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根据图 5,易得观察 3。
观察 3:弱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后利润总是大于强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后利润, 即

πIMS∗
P >πIPS∗

P 。
由观察 1 易知,自有品牌销售利润对 φ的敏感度高于销售制造商产品获得的利润。 因此,创新努力成本

效率的提高对弱势电商平台更有利,弱势电商平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利润总是超过强势电商。 这表明,弱势

电商可以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升 φ 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增长。
在此之前,关于传统零售商引入自有品牌条件的研究中,范小军等[13]的研究表明,无论引入何种类型自

有品牌,都可以提升零售商利润。 同样地,曹宗宏等[26] 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两种产品的价格,可以有效避

免零售商和制造商由于各自独立决策导致的供应链效率损失,从而确保自有品牌引入总能为电商平台带来

图 5　 IMS 与 IPS 情形中电商平台利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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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考虑电商平台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王晓悦[18]的研究表明,引入自有品牌总能提高平台利润。
本文的分析与以上研究存在以下不同:①王晓悦[18]提出,平台型电商适合引入价格敏感度低的产品,以

避免恶性价格竞争。 本文考虑不同权力结构对电商自由品牌引入决策的影响。 结果发现,强势电商销售制

造商产品所得佣金收入占比较高。 因此,强势电商适合引进如差异化、价格和定制化程度较高的产品,避免

和已有同质化产品竞争;弱势电商更适合引进替代程度较高的产品。 ②与范小军等[13] 和曹宗宏等[26] 的研

究结论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引入自有品牌并非一定能提高电商平台的利益,甚至导致削弱其利润。
(二)自有品牌引入对制造商利润的影响

1.
 

制造商利润对比

分别将 πN∗
M 与 πIPS∗

M 和 πIMS∗
M 进行对比,分析不同情形下制造商利润水平的变化情况,可得结论 2。

结论 2:在 IPS 情形中,当 max{0,φ7} < φ < φ
-

,πIPS∗
M >πN∗

M ;当 0 < φ ≤ max{0,φ7} ,πIPS∗
M ≤πN∗

M 。 在

IMS 情形中,当 max{0,φ8} < φ < φ
-

,πIMS∗
M >πN∗

M ;当 0 < φ ≤ max{0,φ8} ,πIMS∗
M ≤πN∗

M 。
由定理 2 和定理 4 可知,当 φ 提高时,电商平台的定制化创新能有效提升消费者需求,且成本较低,因此

平台会有更大动力施加定制化创新。 然而,定制化创新努力的增大将导致投入成本上升,进而电商平台会

提高自有品牌价格以抵消成本。 尽管产品的定制化程度增加了,但销售价格也在提高,部分支付意愿低的

潜在消费者选择购买制造商产品,有助于提高制造商的收益。 然而,如果 φ较低,由定理 2 易知,定制化努力

对自有品牌需求提高效果不明显,考虑到定制化需要投入成本,电商平台不会在定制化方面加大投入。 为

了争取更多市场需求,电商平台仍会通过降低其自有品牌价格来提高市场需求。 为响应电商平台的决策,
制造商为了避免客户流失,也会降价与自有品牌竞争,这导致其利润受损。 综上,当 φ 小于一定值时,自有

品牌引入决策将损害制造商利润,而当 φ 大于一定值时,制造商将从引入自有品牌中获利。
2.

 

制造商利润对比分析

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比较不同情形下制造商利润水平 πIPS∗
M 和 πIMS∗

M ,结果如图 6 所示,根据图 6 易得

观察 4。
观察 4: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制造商利润高于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制造商利润,即

πIPS∗
M >πIMS∗

M 。
由图 6 和观察 4 的结论可知,当参数 γ 选取不同数值,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制造商利润总是高于

弱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后的制造商利润。 这表明,不论具体参数如何变化,强势电商的市场地位使得其自

有品牌策略对制造商利润具有更为积极的影响。

图 6　 IMS 与 IPS 情形中制造商利润对比

可以看出 IPS 情形中的制造商利润大于 IMS 情形中的制造商利润。 说明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对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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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来说更有利。 由观察 2 可知,强势电商代销制造商品牌利润占比大于弱势电商代销制造商品牌利润占

比,强势电商平台比弱势电商平台更易受制造商销售收入的影响,因此电商平台在决策时也应当考虑制造

商的利润。 因此,自有品牌由强势电商引入对制造商更有利。 此外,根据定理 4,DIPS
1 >DIMS

1 >DN
1 ,即强势电商

引入自有品牌后,制造商品牌的需求大于弱势电商引入的情况。 再根据定理 1 中 pIPS∗
2 >pIMS∗

2 ,强势电商自有

品牌的价格更高,则制造商品牌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 因此,强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对制造商更加

有利。
(三)自有品牌引入对渠道整体利润的影响分析

本部分主要借助数值实验对比分析渠道整体利润的变化,仿真结果如图 7 所示,根据图 7 易得观察 5。
定义渠道总利润=制造商利润+平台利润,即为 πj∗

S =πj∗
P +πj∗

M 。

图 7　 不同情形下渠道整体利润对比

观察 5:渠道总的利润随需求系数 η 和创新技术成本效率 φ 同向变化。 仅当 φ 或者 η 增加到一定值时,
引进自有品牌才能提高渠道总的利润,否则渠道总的利润呈现下降。

由图 7 和观察 5 的结论可知,当参数 γ 选取不同数值( γ = 0. 1,0. 7),渠道的总利润随着需求系数 η 和

创新技术成本效率 φ 的提高而增加。 然而,只有当需求系数或创新技术成本效率达到一定临界值时,引入

自有品牌才能显著提高渠道的总利润。 否则,当需求系数和创新技术成本效率在未能达到相应水平的情况

下,引入自有品牌可能导致渠道总利润的下降。
当 γ 较小,IMS 情形中的渠道利润高于 IPS 情形中的渠道整体利润。 而随 γ 增加,IPS 情形的渠道整体

利润将高于 IMS 情形中的渠道整体利润。 由结论 1 和结论 2 可知,当 φ和 η较大时,引进自有品牌使得电商

平台和制造商的利润得以明显改善,有利于渠道整体利润的提升,此时参与双方形成“双赢”的局面,从整体

利润的角度看,品牌间替代性较弱时弱势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更有利,而当品牌间的替代性较强时,强势

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更加有利。

五、结论

本文考虑了当电商平台可以定制化创新努力时,电商平台自有品牌的引入条件及引入自有品牌对电商

平台和制造商决策、企业利润、渠道利润的影响,并比较了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差异。 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①强势电商自有品牌价格高于弱势电商自有品牌价格,弱势电商自有品牌更加“平价”,强势电商自有品牌

更加“高价”。 ②电商平台引进自有品牌的条件为自有品牌潜在需求较大或定制化创新技术成本效率较高,
且弱势电商引进自有品牌的阈值大于强势电商的情形。 ③电商引进自有品牌并不总会导致制造商品牌降

低价格,自有品牌的引进能提高制造商品牌的市场需求量,即强势电商引入自有品牌产品对于制造商市场

需求量的增加效果更加明显。 ④电商平台引进自有品牌并非总是导致制造商收益的降低,在定制化努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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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率较高前提下,自有品牌引进将引发制造商增加收益,且强势电商引进自有品牌对制造商利润提升更

有利。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得出以下管理启示:
(1)从电商平台策略调整的角度看,大型平台如天猫、京东等凭借其知名度为自有品牌背书,可以有效

地推广自有品牌,增加消费者信任并建立良好口碑。 例如,天猫推出的“天猫精灵”智能音箱,通过天猫的品

牌知名度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实现了快速的市场渗透和消费者认可。 此外,成熟的大型电商平台在大数据

应用方面更具显著优势,能够更有效地降低定制化创新努力成本。 例如,京东利用其大数据技术,精确预测

消费者需求,成功推出自有品牌“京造”,涵盖了家居、服饰等多个领域。 因此,大型平台应充分利用这些优

势,优化自有品牌策略,提升市场竞争力。 小型电商平台由于信任度不足,可能面临消费者不愿购买自有品

牌的挑战,限制其发展。 因此,小型电商平台应通过关注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产品试用评价、开展

多维度多渠道的整合营销等策略,提升自身信任度和市场吸引力,从而增加自有品牌的潜在需求和成本效

率。 例如,拼多多在初期由于品牌信任度较低,消费者对其自有品牌的接受度不高。 拼多多通过增加品牌

活动和用户互动,逐渐提升了品牌信任度。
(2)从电商平台差异化策略的角度看,弱势电商平台在定制化创新努力成本效率和自有品牌潜在需求

上不具有明显优势,必须寻求相应的措施,如关注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声音、提供产品试用评价、开展多维度

多渠道的整合营销等。 例如,网易严选通过精准定位高性价比商品,推出免费试用活动和用户评价系统,迅
速积累了用户口碑。 事实上,只有当潜在市场需求和定制化创新努力效率充分大时,引进自有品牌对弱势

电商才能有利可图。 总的来说,针对自有品牌产品类型决策,弱势电商平台更适宜出售品牌间替代性较高、
价格较低、差异化不显著的自有品牌产品,如服装鞋帽等日用品。 例如,拼多多的自有品牌“多多优选”主打

日常消费品,价格亲民且具有一定的品牌替代性,对消费者有较强吸引力。 对强势电商平台来说,虽然在市

场声誉、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等方面占据优势,但需要统筹兼顾自有品牌出售对制造商已有产品销售及其利

润的影响,如利用与时俱进的新技术手段和创新模式提高定制化努力的成本效率,推出质量高、定制化程度

高的自有品牌产品,避免与制造商已有产品之间产生价格战和市场需求挤压。 天猫推出的“天猫精灵”不仅

依靠技术优势提升产品质量,还通过差异化定位避免与第三方品牌的直接竞争。
(3)从制造商应对策略的角度看,制造商可以通过强化品牌营销和产品的持续更新迭代,降低产品同质

化风险。 例如,华为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品牌推广,使其手机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此外,制造商应与电商平台紧密合作,在定价策略上兼顾自有品牌对已有产品价格和市场需求的影响,避免

因自有品牌引进而产生的不利影响,防止恶性价格战。 例如,联合利华与阿里巴巴合作,充分利用阿里巴巴

的数据分析能力进行精准定价和市场营销,成功避开了与电商自有品牌的直接竞争。 同时,制造商应关注

电商平台引入自有品牌所带来的市场变化,积极利用新技术手段和创新模式,提高产品的定制化程度和质

量,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例如,耐克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个性化定制鞋款,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提升了品牌的市场份额。

本文研究存在一些拓展的领域,主要包括:①本文只研究了平台型电商平台的自有品牌引进决策,未考

虑其他类型电商平台的自有品牌引进决策;②本文主要考虑在电商平台引进自有品牌对均衡决策和最大利

润的影响,未考虑制造商引进直销渠道或线下渠道的情形;③本文主要探究了确定需求的情境,未考虑市场

随机需求情形下自有品牌引入问题;④本文仅探究了权力结构差异对电商自有品牌引入策略的影响,未考

虑消费者行为及政策环境变化对电商平台自有品牌引入及定价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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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platforms
 

can
 

use
 

big
 

data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to
 

exert
 

customized
 

innovation
 

efforts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self-owned
 

brands,
 

but
 

the
 

interaction
 

of
 

customized
 

innovation
 

efforts
 

and
 

power
 

structure
 

differences
 

on
 

the
 

introduction
 

strategy
 

of
 

e-commerce
 

platform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a
 

and
 

industry.
 

Based
 

on
 

this
 

problem,
  

the
 

game
 

theory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ree
 

models
 

in
 

three
 

situations:
 

not
 

introducing
 

self-owned
 

brands,
 

weak
 

e-commerce
 

introducing
 

self-owned
 

brands
 

and
 

strong
 

e-commerce
 

introducing
 

self-owned
 

brands.
 

The
 

theoretica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mmerce
 

platform
 

only
 

when
 

the
 

cost
 

efficiency
 

of
 

self-owned
 

brand
 

is
 

higher
 

than
 

the
 

certain
 

threshold,
 

the
 

strategy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the
 

manufacturer
 

but
 

also
 

increase
 

the
 

overall
 

channel
 

profit
 

under
 

given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strong
 

e-commerce
 

platform,
 

the
 

weak
 

e-commerce
 

platform
 

introducing
 

self-owned
 

brands
 

will
 

benefit
 

the
 

manufacturer.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commerce
 

platform
 

to
 

make
 

the
 

decision
 

of
 

introducing
 

its
 

own
 

brand,
 

and
 

also
 

provides
 

the
 

management
 

inspiration
 

for
 

the
 

strategy
 

optimization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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